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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专〔2020〕212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0年上海市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 2020 年上海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以下简称知

识更新工程）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围绕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上海“五个中心”、国际文

化大都市建设，服务“三大任务、一大平台”，结合乡村振兴、城

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绿色生态等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0 年计划完成各类专题

培训 5.2 万人次。

二、工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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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级研修项目

按照高水平、小规模、重特色的要求，一是组织本市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各类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培训 300 人次左右，各相

关单位要根据国家高级研修项目年度计划提前做好学员的选派工

作；二是高质量举办好市级示范性高级研修项目，组织实施 60

期，培训 3000 余人次（每期不少于 50 人）；三是支持鼓励各区和

行业部门，根据本区域、本行业形势与需求举办高级研修项目。

（二）急需紧缺人才培养项目

紧紧围绕本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行业部门牵头，深入推

进急需紧缺人才培训，全年计划培训 2 万人次。一是举办示范性

急需紧缺人才培养项目 40 期，培训 2000 余人次（每期不少于 50

人）；二是各行业部门、各区要根据 2020 年上海市急需紧缺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培训计划（见附件 1），围绕本行业、本区域的特点

和需求组织开展专项培训，具体项目计划由各牵头部门汇总后于

9 月底前报上海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备案登记。

（三）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培训项目

进一步强化继续教育对提升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质的主

渠道作用。各继续教育基地要充分发挥平台作用，联合有关施教

机构主动承担培训任务，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形式多样的继

续教育服务。各区和有关工程、农业、会计等部门应结合实际，

统筹组织实施本区域、本领域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尤其是基

层一线（含区属及以下事业单位、中小企业重点是科技型中小企

业、相关社会组织）的专项培训。2020 年计划实施示范性基层专

业技术人员培训项目 30期，培训 1200 余人次（每期不少于 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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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岗位培训项目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和工作需要，以更新技术知识、

提升实践能力为主要内容，全年共计划培训 3 万人次。本市各企

事业单位是岗位培训的主体，要根据 2020 年上海市岗位培训计划

（见附件 1），做好培训安排。市属企业集团和事业单位要及时将

培训项目安排及实施情况报行业牵头部门；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要抓好本区企事业单位岗位培训的统筹推进工作，重点为民

营企业、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同时，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

各区要充分发挥市、区中小企业促进部门和科技组织的作用，推

动非公领域、中小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为他们创造条

件。另外，有关委办局要会同专业技术职（执）业资格注册管理

部门继续开展注册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岗位培训项

目安排由牵头部门汇总后于 9 月底前报上海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备

案登记（格式见附件 2）。

（五）公益性专题讲座

由市、区行业部门以及专业协会（学会）等社会专业团体牵

头，在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开展公益性专题讲座。公益性专题讲

座项目全年共计划培训 1000 人次。

（六）继续教育项目开发和师资培训

鼓励支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课程开发、更新维护，不断

完善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培训体系，建设精品课程、师资库。加

强培训模式研究和专业教研活动，在课程内容、组织形式、培训

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切实提升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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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继续教育基地建设

发挥各级继续教育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基地建设工作

在服务、特色、管理、合作等方面做出成效。优化市级继续教育

基地布局，健全基地各项管理和服务规章制度，做到标准化建设、

规范化运作。加强基地与相关领域的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

龙头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以及各基地之间的横向交流，建立“产

学研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培训机制，形成专业品牌和培训特色。

国家级基地按国家要求年内完成不少于 2000 名专业技术人员的

培训任务，市级基地年内完成不少于 1500 名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任务。

三、工作要求

（一）提升工程实施质量。严格按照《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管理办法》《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本市继续教育公需科目、专业科目、学时登

记管理、课程开发与更新维护、效果评估与绩效考核等系列制度。

健全工作机制，发挥好政府部门、用人单位、施教机构、行业协

会等组织的作用，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提升知识更新工程质量

和社会效益。

（二）加快创新人才培育。紧扣科创中心建设，聚焦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区块链等新兴产业集群和

城市治理、绿色生态等民生相关领域，服从服务“三大任务、一

大平台”，制定人才培养实施细则，在政策、项目、服务等方面全

面加快创新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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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创新培训模式。立足专业技术人员实际需求，丰

富培训形式，创新培训模式。结合专业研修、学术讲座、创新沙

龙、实践教学等形式多样的线下培训，鼓励各施教机构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共享优质资源，积极开展线上培训，形成开放式

的继续教育网络，为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四）畅通经费保障渠道。整合经费资源，进一步加大市、

区两级财政对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的投入力度，建立专项资金

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其他

投入为配套的资金保障模式，充分利用财政税收相关政策，采取

优惠措施，调动企业加大投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加强工作成果宣传。积极开展继续教育政策的宣讲，

组织项目实施交流活动，研究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对实施质量高、

培训效果好、组织管理服务规范的重点项目，要加强宣传，发挥

其示范引领作用，扩大知识更新工程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附件：1．2020 年上海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急需紧缺

人才培养培训和岗位培训计划表

2．2020 年上海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急需紧

缺人才培养培训项目和岗位培训项目备案表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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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上海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和岗位培训计划表

单位：人次
序号 领 域 主要专业范围 急需紧缺培训 岗位培训 牵头部门
1 装备制造 电气、汽车、船舶、电力、航空、航天 2000 5000 市经济信息化委

2 信息
计算机硬件及应用、仪表电子通讯 3000 5000 市经济信息化委

计算机软件与信息技术、信息安全 1000 2000 市科委

3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及医药研发 500 500 市科委

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及产业化（含医疗器械） 1000 1000 市经济信息化委

4 新材料 新材料开发、化工、纺织、钢铁（含有色金属） 1000 1200 市经济信息化委

5 海洋 海洋工程、远洋渔业 200 500 市水务局

6
金融 金融管理、金融研究、金融专业服务 200 1000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财会 税务、审计、统计 2000 3000 市财政局

7 生态环保
废弃物处理、市容绿化 100 200 市市容绿化局

环境保护（含环境监测） 100 100 市生态环境局

8 能源资源 地矿资源、测绘、能效管理、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500 1000 市发展改革委

9 防灾减灾
城市应急、抗震 200 100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安全生产 1200 1000 市应急局

10 现代交通运输 轨道交通、公路交通、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等 1000 700 市交通委

11 农业科技 动物养殖、农业推广检测、兽医、农药、农机 200 300 市农业农村委

12 社会工作 社会管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体育文化、人口宗教 500 1000 市民政局

13 现代服务业

现代物流 500 500 市发展改革委、
市商务委、市科委电子商务（含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两化融合”应用） 800 1000

法律、咨询 800 500 市司法局

工业设计（含工业工程、产业园区、品牌战略管理、创意设计、
创意时尚、动漫设计），建筑设计，规划设计

1000 1500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知识产权（含版权、商标、专利） 600 400 市知识产权局

食品安全（含药品） 500 500 市市场监管局

旅游 200 500 市文化旅游局

14 文化 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文物博物、新闻、出版 500 500 市文化旅游局

15 航运
航运管理，航运业务（含航运物流、航运金融、航运保险、港航运输、
航运咨询、航运经纪人等）

200 300 市交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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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建筑 建筑施工、道桥施工、建筑管理 200 700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附件 2

2020 年上海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急需紧缺人才
培养培训项目和岗位培训项目备案表

领域：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培训对象 培训人数 培训时间 承办单位

1

2

3

…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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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由各工程实施重点领域牵头部门汇总填写，于 9月底前以书面和电子版形式报上海继续工程教育协会。

地址：梅园路77号上海人才大厦1105室（200070） 传真：32511211 电子邮箱：sacee_work@126.com

mailto:sacee_wor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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